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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政棍逃避罪責 虛偽自私醜態畢露
逃避責任的歪風，根本是反對派的基因。

近日，林卓廷辭任民主黨副主席，陳志全

辭任「人民力量」主席，更稱不會再參與

任何遊行、集會、示威和參選助選；九龍

城前區議員李軒朗離港，又辭任中大校友

評議會常委。反對派政棍辭任、潛逃的例

子陸續有來。市民對於反對派政棍退出這

個組織、退出那個組織，一點也不感到意

外，反而會視之為香港由亂及治、重回正

軌的重大利好信號。

陳克勤 立法會議員

反對派偃旗息鼓是不可逆轉的事實。自從
去年中央出手通過香港國安法後，反對派的
頭面人物明哲保身，陳方安生第一時間宣布
退出政壇，可以說是聞風先動。但有一些嘍囉
心存僥倖，他們當中或有人低估中央維護國家
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決心，以為香港國安
法只是個擺設；有人繼續企圖佔據議會議席撈
取政治、經濟利益。反對派的所謂「總辭」
鬧劇就可見一斑，來回多次不知想辭還是不
想辭，尷尬的醜態畢露於全港市民面前，最
終全國人大出手，特區政府宣布四名反對派
議員喪失議員資格。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此後，事實證明，香港國安法雖無追溯力，但決
不是「紙老虎」。參與或煽動前年黑暴的反對派

政棍近幾個月陸續被檢控判刑，反對派政棍才醒覺
「出得來行，預咗要還」。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法
治公義必定會追究他們反中亂港的罪責。

於是有人潛逃海外，羅冠聰、許智峯、梁頌
恆等人先後離港，其他小嘍囉更各散東西。有
30多人因觸犯香港國安法而成為通緝犯。除了
國安法，反對派政棍更有其他問題，如梁頌恆
「賴賬」，無視法庭褫奪其議員資格，要向立
法會歸還93萬元津貼，後來被法庭頒下破產
令；許智峯犯下其他刑事罪行，借海外開會的
名義，一走了之，逃避刑責。這些反對派政棍
一個個打着「流亡」的幌子逍遙法外。

回顧2014年，反對派煽動違法「佔中」時曾
宣稱，他們發動「公民抗命」、「違法達義」，
會承擔責任，即違法便要承認違法，「佔中」結
束後會主動投案、承擔法律責任。這些宣傳聽起

來很「高大上」，一時之間誤導了部分市民，更
吸引一些年輕人的注意和認同。

可惜沒多久，「違法達義」就原形畢露，鼓
吹、煽動違法「佔中」的搞手如戴耀廷等人，
遲遲沒有兌現承諾自動投案，遭人非議，後來
被輿論逼得太緊，才提出只願意承擔「合乎比
例的刑責」，同時煽動群眾向法庭施壓，「怕
死」「走數」之情無所遁形。

違法「佔中」不僅開了不守法的壞風氣，還
帶起逃避刑責的歪風。此後，就連戴耀廷本人
也捨棄自首的言論，變成赤裸裸地破壞法治。
到修例風波，違法暴力歪風更一發不可收拾。
修例風波平息後，所有參與、煽動暴力者，只
是想方設法逃避刑責，旁觀吶喊者則不斷美化
暴力、助違法者開脫責任。若非中央及時出手
止暴制亂、儆惡懲奸，暴力氾濫歪風恐怕真的

會把香港拖入深淵。

佔據「道德高地」自欺欺人
但一言蔽之，反對派玩火圖謀「攬炒」，卻沒

有人願意承擔責任，凸顯反對派一向爭奪、佔據
所謂「道德高地」是自欺欺人。他們從來只顧自
己的利益，不是真誠為國家好和香港好，連小小
苦楚都受不了。正如他們經常被人嘲諷，只會犧
牲別人的子女搞「違法達義」，卻從不會讓自己
的子女「落場」。反對派的虛偽自私經不起時間
考驗，市民必將看清他們的真面目。

反對派政棍的陰暗面暴露在陽光之下，市民
認清他們以往鼓吹的「民主自由人權」「違法
達義」根本靠不住，對香港百害而無一利；真
正靠得住的，真正關心愛護香港的，是中央政
府，這才是香港的堅強後盾。

有一種理論叫「增強迴路」。原理
很簡單，先形成一個閉環，在推動力
的作用下，閉環開始進行能量傳輸，

一圈一圈增強，「果」再反過來增強「因」，循環強
化，形成迴路。

舉例而言，有兩個班級。其中一名老師以身作則並
以愛影響學生，班上好學生越趨增加，循環往復，整
個班級正能量越來越多，這就是正向強化。相反，另
一班的老師處處針對成績差的學生，成績差的學生被
好學生排擠孤立，越遭區別對待，學生逆反心理越嚴
重，師生關係越來越差，惡性循環形成負向強化。

至今香港疫苗接種率僅不足兩成。當局應利用正向
「增強迴路」效應，透過「三步曲」鼓勵市民接種疫
苗：增強信心、解決問題、創造誘因。

直面疑慮 曉之以理
「58歲女子死亡，死前18天曾接種復必泰疫苗」、

「62歲男子呼吸困難去世，去世前25日曾接種科興疫
苗」、「中年男及六旬婦同日倒斃家中，死前接種新
冠疫苗」……這些是香港近日常見的新聞標題，儘管
當局與專家不斷強調，暫無證據顯示死亡與疫苗直接
相關，但不少人仍對疫苗存疑。如果死者死前不接種
疫苗，是否就不會死？為何疫苗嚴重不良反應的個案
間，有那麼多相似之處？

在捲入「疫苗政治漩渦」的當下，單靠重複呼籲
「不應危言聳聽」、「疫苗可靠安全」是不夠的，這
非但難以消除固執偏見與誤解，更容易弄巧成拙。

要增強市民對接種疫苗的信心，當局需直面市民疑
慮，加強科普與解說，曉之以理。例如政府數據顯
示，香港每日平均約140人去世，當中因缺血性心臟
病、腦血管病及糖尿病而去世的平均人數，分別為

10.2人、8.1人、1.4人。多名專家都指
出，疫苗接種計劃開始至今，香港每日
死亡率並無明顯增加，顯示死亡個案與
疫苗接種並無直接關係。

清晰指引 提供方案
特區政府以「疫苗氣泡」為基礎，有限度放寬社交

距離措施。但有員工擔心不打疫苗會被辭退，有僱主
憂慮難以勸服員工打針。當局要求不適合打針的顧客
和員工要先取得醫生證明，更令醫生難下判斷。

當局應諒解業界，提供切實解決方案。例如，為醫
生列出清晰指引，如有血壓、血糖、嚴重藥物過敏等
指標與病史的人士不適宜接種疫苗。又譬如，透過機
制處理僱員因健康理由不打疫苗而受到差別待遇的問
題等。

破格思維增強迴路
除了恢復本地經濟活動外，市民最關心的，是香港何

時能通關，尤其是與內地通關。但通關不通關，需兩地
政府共同商討，牽涉到國家或地區間的互認共識。

筆者建議，香港特區政府應進一步創造接種疫苗的
誘因，例如設計好兩套「國際國內疫苗通行證」方
案，一套針對與內地互認的機制，另一套則針對海外
「旅遊氣泡」的方案，以接種疫苗為前提，訂立包括
抗體和免檢疫條件等標準，透過協同效應推動重啟兩
地往來。

社會需要一種外部衝擊、破格思維，以增強迴路，
打破既有思考框框。鼓勵接種疫苗是如此，當局推行
政策和進行宣傳更是如此。至於迴路的增強，是正向
強化，還是負向強化，則考驗當局的行動與判斷智
慧。

利用「增強迴路」推廣疫苗接種
黃芷淵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港區全國青聯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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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土地短缺問題日
益嚴峻，曾有消息傳中
央正研究在珠海桂山島

填海借地予香港建屋，即時引來坊間熱
烈討論，有民間團體及學者更提出，將
葵青貨櫃碼頭搬到島上，除可釋放更多
香港土地建屋，亦可增加港口競爭力。
可惜特區政府未見有積極跟進。

身兼行政會議成員的新民黨議員葉劉
淑儀，近日在立法會行政長官質詢時間
舊事重提，指本港現時貨櫃碼頭供過於
求，競爭力也不及內地港口，形容是
「苟延殘喘」，認為香港可與大灣區整
合貨櫃碼頭，將葵青貨櫃碼頭300多公
頃用地改作房屋發展。特首林鄭月娥回
應時稱，雖未有任何計劃用貨櫃碼頭用
地建屋，但認同有關問題遲早要處理，
因貨運業若一直弱化對本港並非好事。

葵青貨櫃碼頭於40多年前發展，當時
選址偏僻，但隨着城市發展，已變成核
心地帶，大量貨船出入為附近居民帶來
嚴重污染，而且碼頭設施也面對老化問
題，競爭力不斷在倒退。再者，本港海
運吞吐量近年不斷下跌，全球排名已由
昔日第一，下跌至去年的第九位，排名
更在深圳與廣州之後。貨量不足亦導致
碼頭周邊的後勤用地有逾40%未盡其
用，貨櫃碼頭的定位有需要重新研究。

除建議將貨櫃碼頭搬遷到桂山島外，
團結香港基金早於 2017 年曾發表報

告，提出將葵青貨櫃碼頭
遷往遠離市區、位於長洲
南的人工島。報告指搬遷
碼頭可以創造機會，對港
口基建進行現代化升級，
建設如新加坡大士港、上海洋山港的現
代化設施，並藉此整合大灣區內各主要
港口，增加競爭力。

團結香港基金更大膽建議，遷置貨櫃碼
頭騰出的珍貴市區土地，可連同周邊的工
業用地，以及政府建議的青衣南填海區，
共同規劃發展，相關土地合共佔790公
頃，這些土地坐落於市區核心地帶，交通
網絡完善，絕對適合用作住宅及其他用
途，以滿足經濟發展及民生需要。

其實早於 2018 年「土地大辯論」
中，18個選項就包括「重置葵青貨櫃碼
頭」及「葵青貨櫃碼頭上蓋發展」兩個
選項。可惜小組最終報告中，未有將這
兩個選項列入優先建議。反觀香港的競
爭對手新加坡，早在2013年便公布將
市中心南段的丹戎巴葛、吉寶、布拉
尼、巴西班讓等多個貨櫃碼頭，搬遷到
位於西邊的大士港，透過碼頭整合，增
加港口效率及競爭力，同時釋放更多市
中心珍貴土地作房屋及其他用途。

房屋政策為歷屆政府施政的重中之
重。解決房屋問題日益迫切，期望現屆
政府能參考採納更多意見，加快建屋步
伐，讓市民能安居樂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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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冠病毒疫情
自2020年春節前後爆
發至今已超過一年，

學校間歇性停課、復課，校園節奏完全
給打亂。隨着市民陸續接種疫苗，疫情
似有緩和之勢，估計下學年大部分學生
應可回復正常學習生活。

停課、停學期間，對學生影響最大的，
表面上是學習進度，畢竟過去一年，學生
上課的時數不及正常的一半，有些級別
甚至更少。惟這不是一兩所學校的事，
是整個教育界需共同面對，只要好好把
課程調適，問題縱使不能馬上解決，影
響也不會太深遠。一些深層次的問題卻
不是這樣，問題既是深層次，自然不會
太顯露，要發現也不會那麼容易，問題
也只是慢慢地浮現；到為老師所識別
時，問題已發酵了一段日子，要處理愈
益困難，對社會的發展可能造成不良的影
響，學生的學習差異就是一例。

學生天賦不一、成長參差、家庭背景
各異，學習差異本是自然不過。為減低
差異，教育上一般採取「正面歧視」以
扶助有需要的同學。給與貧困生書簿津
貼、平板電腦、遊學津貼等是典型的
「正面歧視」方法，目的是盡量消弭學
生之間學習上的不公平。學習差異是一
光譜式現象，一端是因種種原因學習能
力暫不逮的學生；另一端卻是資優生。

疫情下，這光譜兩端不斷延伸。一則是
缺乏面授式學習，「教學干預」變得無
力；再則是「正面歧視」發揮不了應有的
功用，結果是學生只能依靠自己及家庭。

學校的角色淡泊了，資優
生、有能力扶助子女的父
母，利用因停課而被釋放
出的空間，可把子女提升至另一高水平。
自學能力稍遜的學生，若來自社經地位較
弱家庭，學習只能停滯，甚至退步。

敝司近幾年均舉辦「年度中國歷史人
物專題研習比賽」，這兩屆參賽作品水
平異常參差。比賽是小組形式，時段無
論上屆或本屆均是在一月至四月進行，
正正是學校停課的高峰期；加上限聚
令，指導老師能做的估計不可能太多，
但入圍作品的水平卻非常高。一位去屆
冠軍學校學生，是屆再接再厲亦報名參
賽；湊巧的，在另一次活動中與作者碰
面，學生的爸爸向作者透露他兒子非常
享受是次比賽，令他非常詫異的是其兒
子看的材料竟是他大學時所看的論文！
而他兒子只是一位小學六年級生！

真正的資優生學習與一般學生不一。
一般學生需要的是「教師」，而資優生
需要的卻是「輔導者」。資優生需要的
是啟發及空間，而不是不停複習及耳提
面命的教導。疫情下線上自主學習模式
正好能讓資優生發揮所長；但這種模式
讓大部分學生處於學習的劣勢；貧困生
更因「正面歧視」失效而令學習滯後。
須知一般學生是教育的主要對象，長期
的學習滯後，會令彼等失去學習興趣，
極端的結果就是逃學以至最終失學。追
趕課程自然是後疫情時期的教學重點，
但如何及早識別及扶助潛在失學危機的
學生也是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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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國光 國史教育中心（香港）行政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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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之後，若說有重大挑戰，則必非「佔中」
莫屬。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汪洋表示，西方國家支持香
港的反對派，試圖在香港發動所謂的「顏色革命」。
西方媒體經常使用「雨傘革命」一詞，把「佔中」與
在中東和東歐爆發的反政府暴力示威活動等同起來，
正好印證了這一說法。後來，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
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反對派帶頭促請撤回決
定，更要求公民提名以及時任行政長官梁振英下台。
凡此種種，都是在挑戰國家權威，令中央忍無可忍。
此輩名為民主，實為「港獨」，「佔中」由此成為
2019年「港獨」的先頭兵。

在2014年高呼民主者與2003年試圖阻止董建華推
行廿三條立法者，其實是同一批人，實為詭異。若
當年廿三條方案得以落實，則中央在2014年公布的
「831 決定」無疑會對本港的民主意願多一分包
容，對後任行政長官的愛國情懷則少一分強調。由
此，泛民一直在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作惡，就應
承擔後果。

公眾滋擾屬普通法罪行，可判處7年監禁和罰款。
當有人作出法律上不必要的行為，從而「危害生命，
健康，財物，公眾舒適或阻礙公眾人士行使基本權
利」，就會干犯此法。戴耀廷、朱耀明、陳健民及其
同黨的所作所為已經構成公眾滋擾罪，此法如同為他
們「量身定做」。

戴耀廷、朱耀明、陳健民3位在遵紀守法的港人社
會中興風作浪、擾亂社會，局面迅速惡化、變得面目
全非。裁判官陳仲衡在後期審訊時指出：戴耀廷煽動
犯罪，「從受阻車道的數量、堵塞時間、參與者的數
量及其對公眾帶來的痛苦來看」，其犯罪情節「非常

嚴重」。
違法「佔中」的9名頭面人物於2019年6月開始因

為干犯多項公眾妨擾罪而在區域法院接受審訊，面臨
法律制裁。誠然，此中或許有人欣然接受聆訊，覺得
藉此可以博得「義士」的虛名，然而這些人很快就會
發現，此舉代價沉重、不勝負荷。被告費盡唇舌申
辯，都是於事無補。8名被告被判處監禁，其中4人獲
得緩刑，另有1名被告被判社會服務令。陳官指出，
被告理應向公眾致歉，但他們卻並未道歉，亦不曾表
示悔意。

之後在上訴庭，9位被告對原判提出質疑。為此，他
們聘請6名大狀、11名律師的龐大隊伍，提出40多條
上訴理由，結果還是無濟於事。他們指控法律條文模
糊、範疇不清、違反憲法。但法官對上訴陳詞不屑一
顧。法官麥機智指出：「上訴人用了18個月策劃『佔
中』，並且目睹了發生在添美道的情況，仍聲稱自己
不知情、不存在串謀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這種說
法完全不可接受。」

法院駁回上訴。如果有人嚴重干擾他人行使基本權
利，例如妨礙他人謀生，理應承擔法律後果。「佔
中」不可能成功，這種試圖裹挾公眾的做法注定失
敗。那些煽動「佔中」者不切實際，充其量不過是嘩
眾取寵而已，他們又自私又愚蠢，對外國勢力唯命是
從。只有贏得中央信任，香港才能實現選舉制度改
革，可是泛民在2014年表現乏善可陳，不負責任，香
港的民主化希望由此斷送，他們讓香港蒙受巨大損
失，如今其頭面人物必當付出代價。
（作者是前刑事檢控專員，本文的英文版原文發表

在英文《中國日報》，有刪節。）

發起「佔中」難逃法網
江樂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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